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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塔县自然村组（公墓）道路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金塔县自然村组（公墓）道路建设项目已由金塔县人民政府以金政办回字

2024第 016号、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以金发改行服〔2024〕27号文件批准建设，

建设资金通过申请中央及省市补助、一般债券和县财政配套多渠道解决。建设单

位为金塔县县乡道路管理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

标，本次招标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金塔县自然村组（公墓）道路建设项目 

（二）建设单位：金塔县县乡道路管理所 

（三）建设地点：金塔县金塔镇 

（四）建设规模：金塔县自然村组（公墓）道路建设项目计划实施道路类型

分为 2种，合计 12.801公里。其中：1.计划实施沥青道路共 7.39 公里，道路

采用四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行车速度 2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5-10米，沥青

路面宽度 4-8.5 米，两侧为 0.5-0.75 米宽天然砂砾路肩，路面铺筑 4cm 厚细

粒式沥青混凝土（AC-13）+16cm 厚水泥稳定级配砂砾基层；2、计划实施砂砾道

路共 5.45 公里，设计行车速度 2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6-8.5米，路面铺筑 16cm 

厚水泥稳定级配砂砾基层。本项目道路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路基路面工程、涵

洞工程、平面交叉工程、交通安保工程等。 

二、标段划分 

1. 本次招标工程共分为 1 个标段，具体划分详见下表： 

合同段 工程名称 主要工程内容 建设规模 项目位置 

JTZRCGM-SG

-2024-1 

金塔县自然村组（公墓）

道路建设项目 

工程量清单及施工

图中所包含的所有

工作内容 

全长 12.801 ㎞ 金塔县金塔镇 

2.计划工期：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 4月 25日，计划竣工日期：2024年 8

月 30日，计划工期：129日历天。 

三、招标范围：施工图设计范围内的全部工程的实施、完成、缺陷修复以及

施工过程中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工程内容的施工服务。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资格要求 

1.1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

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开户行许可证或开户行基本存款账户信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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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标人须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持有有效的安全

生产许可证；2022年 1月至今（以中标通知书和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至少完

成过 2项同类工程，且每项工程里程数不少于 10km（同类工程是指建设内容、

设计标准等满足本次项目建设要求，提供合同和中标通知书及网查截图）。 

1.3 项目经理须具备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并具有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考核合格证书，2022年 1

月至今（以中标通知书和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至少完成过 1项同类工程，且每

项工程里程数不少于 12km（同类工程是指建设内容、设计标准等满足本次项目

建设要求，提供合同和中标通知书及网查截图）；项目总工（技术负责人）须具

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职称并具有 5年以上施工经历，2022年 1月至今（以中标

通知书和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至少完成过 1项同类工程，且每项工程里程数不

少于 12km（同类工程是指建设内容、设计标准等满足本次项目建设要求，提供

合同和中标通知书及网查截图）。本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必须是本单位在岗的专职

人员，需提供本项目班子所有人员 2023 年 10月-2024年 3月缴纳的社会养老保

险缴费凭证扫描件，附项目班子成员（含身份证号）社保花名册（加盖社保部门

印章），已退休人员须供退休证书。 

1.4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须提供 2021-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

成立不足三年的须提供自成立以来的财务审计报告，若成立不足一年的须提供银

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2、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发布《关于 2022年度甘肃省公路水运工程项

目参建单位及从业人员信用评价结果的公示》、《酒泉市 2022 年度公路工程建

设市场信用评价结果公示》，信用评价定级为 D级的施工企业不得参与酒泉区域

内公路项目投标活动；在本省尚未取得信用评价等级的投标人，其信用等级参照

全国综合评价结果；尚无全国综合评价的投标人，若无不良信用记录，可按 A

级对待、若有不良信用记录，视其严重程度按 B级及以下对待。凡被取消公路工

程投标资格或在处罚期内的企业，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 

3、其它要求  

（1）投标人须提供“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 原件的扫描件作为投标文件

内容之一，承诺书已挂载酒泉市市县两级人社门户网站下载专区，各招投标企业

自行下载填写并加盖公章后编制进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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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按照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切实落实

农民工工资管理四项制度的通知》（甘交公路【2018】168号）文件执行，详见

招标文件。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方式。不允许分包，不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

出借或以任何方式挂靠借用他人资质投标。同时，欢迎参与本次招标投标的任何

单位或个人以及社会各界就此进行监督、举报。  

（4）资格审查方式：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人的投

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5）投标人自行判断是否满足本招标公告投标人资格要求，参与投标活动。  

五、投标人须知及招标文件获取  

1、凡是拟参与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投标企业需先在酒泉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站用户注册菜单中进行注册，方可投标；注册成功后投标企业每次参加项

目投标需重新登录系统进行投标。  

2、投标人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 9 时 00 分—2024 年 4 月 11 日 09 时 00 分，

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塔分中心网站

（www.ggzyjypt.com.cn/jtx/index2.html）获取招标文件。详见酒泉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金塔分中心网站（www.ggzyjypt.com.cn/jtx/index2.html）“办事

指南”中的《酒泉市公共资源电子服务平台--投标人操作手册》和《酒泉市公共

资源电子服务平台—供应商》，并及时关注“电子招标系统”获取相关信息，对

其产生的不利因素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六.投标企业人员登记信息表递交相关事宜 

1、投标企业人员登记信息表递交：本项目须提交人员登记信息表，并在报

名成功后（截止时间为 2024年 3月 26日下午 18时 00分前）将《投标企业人员

登记信息表》（一式三份，加盖投标人公章）及网查业绩截图（彩色业绩截图一

份，加盖公章）现场递交至招标代理公司（不递交《投标企业人员登记信息表》

及网查业绩截图的企业视为不响应公告要求）。 

2、《投标企业人员登记信息表》由代理公司统一收取提交盖章后，各投标

人领取装入投标文件内。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将在甘肃经济信息网、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金塔分中心网站

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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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标文件的递交及开标  

1.本项目开评标活动使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金塔分中心网站-电子交易

系统-网上不见面开标系统”（http://www.ggzyjypt.com.cn/jtx/index2.html）进行，

请投标人在开标时间前登录系统，按照“公路工程投标文件制作工具”来编制投

标文件，并完成网上投标（上传固化完成的投标文件），若在开标截止时间前

24小时内没有网上投标（上传固化完成的投标文件），则视为放弃投标，逾期

上传的或者未按要求制作投标文件造成投标文件不能成功上传的，招标单位将不

予受理，造成后果由投标单位自行承担。  

注：各投标人可在开标前登录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塔分中心网站办事

指南下载《不见面开标系统操作指南-公路工程》进行学习，充分了解具体操作

流程。如有疑问请电话咨询代理机构或甘肃交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甘肃交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服务电话: 4006131306  

2.本项目投标文件编制使用“公路工程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各投标企业须

办理招投标 CA证书。  

3.投标截止时间：2024 年 4 月 1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北京时间），逾期将

不再受理。 

开标时间：2024年 4月 11日上午 9 时 00分（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金塔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形式：线上开标 

开标须知：本项目通过“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金塔分中心网站-电子交易系

统-网上不见面开标系统”进行开标，投标人无需到开标现场，可在单位通过网

络在“不见面开标系统”线上递交。  

4.参与本项目投标的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项目总工不得有在建项目，且在

中标后将各人员证书交至招标人处以便于管理及核查，直至本项目完工。  

九、投标人资质原件和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说明  

1.招标文件中所要求的证书、证件、证明材料，投标人只需在投标文件中装

入清晰可见的原件的扫描件即可。投标人应当对其所提交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有

效性负责并作出承诺同时接受社会监督，开标结束后资质证件和项目管理机构人

员证件将进行公示。公示期间，若对公示内容有异议，可向代理公司或业主单位

反映。 

2.资格证明材料和项目管理机构人员证件如有虚假，投标人将对其行为承担

相应的责任，招标人将在开标结束后对投标人的资格证明材料、项目管理机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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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核实，一经发现虚假，取消中标资格，并报告有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进行处理。  

十、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金塔县县乡道路管理所 

地  址：金塔县解放路 89号 

联 系 人：丁玉柱 

电   话：17789571376 

 

招标代理机构：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地    址：酒泉市肃州区成林大厦圣富家园 1号楼 14-2 

联 系 人：张琪 

电  话：0937-2889480  13195914130 

 

监督单位：金塔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电话：0937-4421233 

 

2024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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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塔县自然村组（公墓）道路建设项目 

投标企业人员登记信息表 

                                          

                                                2024年   月   日 

投标企业名称 （盖章） 联系人   

企业地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职称   

资质证书编号   企业级别   
核查登记 

结果 
  

营业执照号   

安全生产许可证

书编号 
  有效截止时间   

施工现场管理机构人员 

项目经理 

（注册建造师） 
  

专业 

类别 
  级别   

注册 

编号 
  

项目总工   职称   
证书 

编号 
  

质检负责人   
证书 

编号 
  

计划统计

负责人 
  

证书 

编号 
  

财务负责人   
证书 

编号 
  

道路 

工程师 
  

证书 

编号 
  

机械工程师   
证书 

编号 
  

试验 

工程师 
  

检测证

书编号 
  

专职安全员   
证书 

编号 
          

建 

设 

单 

位 

 

（盖章） 

 

年   月   日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由投标企业填写，建设单位、投标单位、招标代理机构各存留一份。  

2、本表为机打原样、不得分页，手工填写、彩色扫描件、与本表不一致的，招标人均不予受理。 


